
	輸銷漁獲證明書（內銷證）

	文件編號


	1.漁船名稱


	船籍港及統一編號


	漁具

	國際呼號


	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號碼或其他唯一船舶識別碼(如適用)

	捕撈執照號碼及有效日期


	VMS設備號碼、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如有)



	船長(漁撈長)姓名


	經營者姓名或名稱



	2.漁獲物名稱

	船上漁獲物處理型態


	3.適用之養護管理措施



	漁獲區域及日期
	申請核發重量(kg)
	卸魚聲明重量(kg)
	卸魚檢查重量(kg)

(如有)

	
	
	
	

	4.海上轉載聲明

	漁船船長(漁撈長)姓名 
	轉載日期/區域/位置
	估計重量(kg)

	接收船船長姓名


	接收船名稱及國籍


	國際呼號


	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號碼或其他唯一船舶識別碼(如適用)


	5.授權港區內轉載或卸魚

	轉載港口

	轉載日期

	卸魚港口

	卸魚日期


	6.船籍國機關發證

	其他記載事項
(上述漁獲物由通過甲類外銷登錄衛生評鑑遠洋漁船名單之漁船所捕撈且自行載運。

(上述漁獲物由通過甲類外銷登錄衛生評鑑遠洋漁船名單之漁船所捕撈，且由歐盟登錄名單之運搬船所載運。

(上述漁獲物由通過甲類外銷登錄衛生評鑑遠洋漁船名單之漁船所捕撈，但非由歐盟登錄名單之運搬船所載運。

(上述漁獲物非屬前三項漁船所捕撈及運搬船所載運。

	官員姓名/職稱


	簽名


	日期


	機關戳章



	漁獲證明書有效期間最長為四年。前述期間，於漁獲物卸魚前核發者，自核發之日起算；於卸魚後核發者，自完成卸魚之日起算。                              


輸銷漁獲證明書（內銷證）填表說明
	填表人
	部分
	欄位名稱
	填表說明

	申請人
	1捕撈漁船資訊
	漁船名稱
	打印漁船名稱，確保與農業部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所載漁船名稱一致。

	
	
	船籍港及統一編號
	打印漁船船籍註冊港口及CT編號，CT編號統一打印分隔線後末4碼，例如：高雄CT7-1234。

	
	
	漁具
	(1) 鮪延繩釣漁船：打印Longlines (nei) (LL)。
(2) 鰹鮪圍網漁船：打印Purse seines (PS)。
(3) 魷釣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船：
(3.1)魷釣機(阿根廷魷魚)：打印Mechanized lines and pole-and-lines (LHM)。
(3.2)手釣、魷釣機(美洲大赤魷)：打印Handlines and hand-operated pole-and-lines (LHP)、Mechanized lines and pole-and-lines (LHM)。
(3.3)棒受網(秋刀魚)：打印Stick-held dip net (SHDN)。 

(3.4)手釣(北太赤魷)：打印Handlines and hand-operated pole-and-lines (LHP)。

	
	
	國際呼號
	打印農業部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所載之漁船IRCS Number。

	
	
	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號碼或其他唯一船舶識別碼(如適用)
	打印農業部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所載之漁船IMO number。

	
	
	捕撈執照號碼及有效期限
	(1) 打印漁船捕撈執照資訊，格式為「ISO國家英文代碼2位碼，執照號碼，有效期限」。有效期限之月份，統一打印月份英文縮寫前三位字母。
(2) 未參加漁業合作之漁船，打印農業部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編號及有效期限。例如：魷釣漁船申請2022年赴大西洋太平洋公海作業，應取得農業部所核發之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捕撈執照資訊打印如下：
TW,TW-2022-BSJC0044,31/DEC/2022

(3) 參加漁業合作之漁船，打印我國核發之遠洋漁業作業許可證明書編號及有效期限外，同時打印我國核准漁船參加漁業合作國家所核發之捕撈許可證號及有效期限。例如：魷釣漁船申請2022年赴西南大西洋作業，並與進福克蘭群島進行入漁合作，該航次在福島EEZ捕撈，福島捕撈執照號碼TW069B22，有效期限至2022年6月15日止，打印如下：
TW,TW-2022-BSJC0044,31/DEC/2022
FK, TW069B22,15/JUN/2022

	
	
	VMS設備號碼/傳真號碼/電話號碼/電子信箱
	(1) VMS設備號碼，打印自動船位發報機器之mobile號碼。
(2) 傳真/電話/電子信箱，打印漁船船上或經營者處所的聯絡資訊。


	
	
	船長(漁撈長)姓名
	打印漁船船長或漁撈長姓名。

	
	
	經營者姓名或名稱
	打印漁船經營者自然人姓名或公司名稱。

	申請人
	2漁獲物資訊
	漁獲物名稱
	打印申請之魚種俗名，可至漁業署官網-公告資訊-漁業統計「魚類學俗名對照表」查詢)，網址連結如下：https://www.fa.gov.tw/view.php?theme=Announcement_Info&subtheme=&id=74。例如：大目鮪。

	
	
	船上漁獲物處理型態
	(4) 打印船上漁獲物處理型態，RD(全魚)、GG(去鰓、內臟)、DR(去鰓、內臟、尾或去頭、內臟、尾)、OT(其他，請敘明實際處理型態或部位，不得僅打印OT)、WR(魷魚、秋刀魚整尾)、TUBU(魷魚胴身)、TENTACLE(魷魚頭)。
(5) 同時敘明保存方式Frozen(冷凍)、Chilled(冰藏)或Fresh(生鮮)。

	
	
	漁獲區域及日期
	(1) 漁獲區域打印卸魚聲明書「作業海域」名稱(公海HS或漁業合作國EEZ)及其對應之FAO海區代碼。

例如：漁船在太平洋公海及巴布亞紐幾內亞EEZ作業，打印FAO71 Pacific Ocean High Seas, PG EEZ
(2) 漁獲日期打印卸魚聲明書「漁獲作業期間」，格式為日月年(DD/MMM/YYYY)，月份統一打印英文縮寫前三位字母。例如：自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3月5日止，打印01/FEB/2022~05/MAR/2022。

	
	
	申請核發重量(kg)
	打印申請核發漁獲物之重量。

	
	
	卸魚聲明重量(kg)
	打印卸魚聲明書該魚種相同處理型態漁獲物卸下之過磅重量，相同魚種不同處理型態之漁獲物重量須分列載明。

	
	
	卸魚檢查重量(kg)(如有)
	由漁業署填寫，空白不填。

	申請人
	3資源管理
	參照適用之養護管理措施
	(1) 鰹鮪圍網漁船及鮪延繩釣漁船

Taiwan’s Act for Distant Water Fisheries (DWFA)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n line wit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adopted by (ICCAT, IOTC, WCPFC, IATTC or CCSBT請打印漁船作業洋區之管轄國際漁業組織名稱)
(2) 魷釣兼營秋刀魚棒受網漁船

※阿根廷魷魚

Taiwan’s Act for Distant Water Fisheries (DWFA)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美洲大赤魷

Taiwan’s Act for Distant Water Fisheries (DWFA)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n line wit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adopted by SPRFMO

※秋刀魚

Taiwan’s Act for Distant Water Fisheries (DWFA) and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in line with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adopted by NPFC

	申請人
	4海上轉載聲明
	漁船船長(漁撈長)姓名
	打印捕撈漁船船長或漁撈長姓名。

	
	
	轉載日期/區域/位置
	(1) 轉載日期格式日月年(DD/MMM/YYYY)，月份統一打印英文縮寫前三位字母，確保與第2部分catch dates一致性及合理性。
(2) 轉載區域打印漁船進行轉載所在洋區名稱或漁業合作國EEZ，確保與第2部分catch area一致性及合理性。
(3) 轉載位置打印經緯度座標。

	
	
	轉載估計重量(kg)
	打印轉載確認書所載該魚種之預估重量。

	
	
	接收船船長姓名
	打印運搬船船長姓名。

	
	
	接收船名稱及國籍
	打印運搬船名稱及國籍，確保運搬船非IUU船舶，申請人請留存自行查核紀錄。

	
	
	國際呼號
	打印運搬船國際呼號。

	
	
	國際海事組織船舶識別號碼或其他唯一船舶識別碼(如適用)
	打印運搬IMO number，若無IMO number, 則打印運搬船登錄於國際漁業組織之船舶識別碼。

	申請人
	5港內轉載或卸魚
	轉載港口
	打印轉載港口名稱，捕撈漁船與運搬船進行轉載之港口應為漁船所赴洋區作業管理辦法規定之港口；如無進行港口轉載，打印NA。

	
	
	轉載日期
	打印轉載起迄日期，如無轉載，打印NA。

	
	
	卸魚港口
	打印卸魚港口名稱，捕撈漁船卸魚港口應為漁船所赴洋區作業管理辦法規定之港口。

	
	
	卸魚日期
	打印卸魚起迄日期。

	發證機關
	6簽核資訊
	其他記載事項
	由漁業署(授權官員)選填、簽署及用印。

	
	
	官員姓名/職稱
	

	
	
	官員簽名
	

	
	
	日期
	

	
	
	機關章戳
	

	
	
	文件編號
	


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之書表格式附件七修正規定








農業部漁業署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1號


電話：07-811-3288 傳真：07-813-6591/9228










